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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法》给人以 全新的感觉，它接近现 实，针对性强，便 于操作，是会

计法制建设的一次 突变。
1.新《会计法》立法目的简而明。1985 年颁布的《会计法》第一条第一句话

是 “为 了加 强会计工作”，1993 年修改为 “为 了规 范和加强会计工作”，新《会计

法》修订为 “为 了规 范会计行为”。从 “加 强”到 “规 范和加 强”工 作再到 “规

范”行为 ，这是一次飞跃。规 范会计行为，就是规定会计行为的规 则和标准，应

该做 些什么，不应该做 些什么，让人们知道并遵照执行。会计行为的标准，从当

前乃至今后 首要的一点就是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因为，只 有真实、完

整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才能为 “加 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

理”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才能达到 “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的目的。《会计法》既 然规定的是会计行为的标准，单位 负责人、会计人员

及其他人员就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没有通融的余地。
2.正 确认识新《会计法》取消 “保障会计人员行使 职权及 主要职责” 的内

容。一种法律的制定施行，必定起到保护什么，禁止什么的作用。《会计法》的

修订施行，必定保护贯彻执行《会计法》的每个人，当 然也 包括会计人员。没有

必要非得在立法宗旨中单独提出 “保障会计人员行使职权”。《会计法》的第五

条就体现着对恪尽职守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的会计人员的保护。新

《会计法》明确规定 实行单位 负责人对本单位会计工 作负责制，即第一责任人，

是对会计人员行使职权的最大保障。单位 负责人再没有任何理由不 支持会计人员

履行职责了。因为，他不 支持会计人员依 法进行会计核 算，进行会计监督，或者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都构成违反《会计

法》的行为。
原《会计法》两次都对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的主要职责”做出过规定。这

次修订被取消 了。因为，新《会计法》中大部分条文都是会计人员的主要职责。
如 第二、三、四 、五章的规定。如 果广 大会计人员能一丝不 苟地按《会计法》条

文中规定的去做，就是尽职尽责了。无需像前两次 那样做 出 “（一）按照本法第二

章的规 定，进行会计核 算；（二）按 照本法第三章的规定，实行会计监督”的不

必要的重复了。
3.新《会计法》对会计监督一章的修订较大，由原有 5 条增加 到 9 条。原有

5 条中取消了 3 条，另增加 了 7 条。体现 了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

实行多渠道会计监督的机制，即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财政及有关部门审

计三者相结合的会计监督体系。实践证明仅仅依赖 “各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

员对本单位 实行会计监督”的做 法是不够的。这次修订，改 变了 多年来把会计人

员视作企业会计监督主体的模式，会计人员不再以 双 重身份从事会计工作。广 大

会计人员应 当 意识到，虽 然自身不再是企业会计监督的主体，但是新《会计法》

规定会计人员依法对企业进行会计监督的职责却丝毫没有减轻。会计人员若放弃

会计监督就是失职，严重的还会触及刑律，应该好自为之。
4.新《会计法》规定了 14 项应追究责任的违法行为。这些都是现实中存在的

问题，针对性强，规定明确，刑罚得当，为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创造了有利

条件。新《会计法》还明确规定县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尚不构成犯 罪的违

法行为的处置。这是 “县级 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

会计工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如 果在实际工 作中能够做到这一点，会计信息失真

的问题就会有大的改观。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要完成《会计法》赋予的负责会

计管理工 作的职责，笔者认 为，一要充实人员 力量，二要提高素质。只 有这样，
才有可能认认真真地把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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